
搶救森林宣言與持續升溫的街頭行動

在學界、社運界的關切下，1988 年 3 月 10 日，由東海大學林俊義教授領銜，全臺 10

餘所大學超過 100 位教授連署發布「1988 年搶救森林宣言」，提出四大訴求：

為臺灣森林請命
運動激盪下的林業改革

文／ 李桃生 (林務局局長　退休)

1. 訂定完善的林業政策。
2. 改革林業管理體系。
3. 加強林業機關執行能力。
4. 廣泛造林，綠化國土，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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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同年 3 月 12 日，綠色和平工
作室與《人間》雜誌共同發起「救救我們
的森林」活動，到林務局（今林業及自然
保育署）「送樹到林務局，森林上街頭」
行動劇，為臺灣森林請命。

當天，時任林務局局長何德宏到南部
主持各界紀念國父逝世及慶祝植樹節，表
揚林業有功人員及植樹活動，時任副局長
蔡丕勳留守在局，指派筆者前往接待並說
明相關事宜，且注意紓解群眾情緒。針對
臺灣林業採伐事宜，筆者從各事業區森林
經營計畫談起，並闡明所有採伐案植基於
森林經營計畫並依據森林法第 14 條「國有
林各事業區經營計畫，由各該管理經營機
關擬訂，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
及第 15 條「國有林林產物年度採伐計畫，
依各該事業區之經營計畫。」規定辦理。

隔天中國時報報導：「一群關心臺灣生
態保育人士，12 日前往臺灣省政府林務局
為臺灣森林請命；林務局則對環保人士以
偏概全，否定林務局的說法或不以為然。

由台灣環保聯盟、主婦聯盟、婦女新
知等團體，在國立臺灣大學教授施信民、
張國榮、張長義率領下發動植樹節『送樹
到林務局，為臺灣森林請命』活動。

林務局課長李桃生在接受請命書表示，
林務局的森林採伐計畫是中央所核定。林業
工作人員經年在深山辛苦工作所付出的心
血、不容抹煞；關心生態保育人士只有一小
部分人到過山上，至於濫墾、濫伐事件也只
是少數而已，因此以偏概全是不公平的。不
過，他話一說完，在場請命人士大叫說謊。

李桃生指出，環保聯盟所送的樹是黃
金扁柏、側柏及鵝掌藤，都是屬於庭園或
盆栽植物，不適合造林，因此林務局回贈
樟樹、臺灣肖楠等鄕土樹種，希望環保聯
盟一起推動綠化工作。」

那一年筆者 37 歲、七職等課長，如是
今天，這樣的層級出來接見是不可能被接
受的。

這次運動之後，由林俊義出任主席，
成立「搶救森林行動委員會」主要成員有
蔡仁堅、林正杰、朱高正等政治人物及影
藝界人士胡茵夢、虞戡平等。

1988 年 3 月 25 日，由《人間》雜誌
及綠色和平組織聯合 20 餘個環境保護團體
發起「救救我們的森林」街頭活動，以「街
頭行動劇」的方式，向立法院、監察院陳
情，並到林務局抗議近年來大肆砍伐的營
林政策。當時的《人間》雜誌社社長陳映
真、報導丹大林區伐木情形的賴春標及林
俊義等人，來林務局請願，由時任副局長
白迺義接見、主任秘書林德勝陪同，在 5

樓會議室接見，筆者負責庶務工作。賴春
標拿出放大數倍在《人間》雜誌刊登的林
木採伐照片，指責採伐過當，氣氛非常火
爆，陳映真並大力拍桌怒嗆「臺灣森林被
你們搞成這個樣子…」陳映真是頗富盛名
的作家，其小說寫得非常好，筆者讀過許
多，他身材魁武，拍桌力量非常大，筆者
年輕氣盛，按捺不住回應道：「陳先生，
桌子是公物，拍壞了要賠的。」最後，白
迺義副局長接下請願書，並表示一定妥善
處理，事件暫時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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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保育宣言與組織改造

隔年 1989 年 3 月 12 日，台灣環境保
護聯盟、主婦聯盟、新環境基金會及綠色和
平組織等環保團體舉辦「搶救森林遊行」；
1990 年 3 月 12 日舉辦「植樹節祭樹」活
動，並宣讀「1990 年臺灣森林保育宣言」，
呼籲政府痛下決心保護臺灣的命脈，立即無
限期禁伐原始森林。提出下列 4 點訴求：

環保人士常稱，搶救森林活動，直接
促成林務局從事業機構改制為公機關，其
實此一重大的改革，在民間發聲之前，林
務局已積極研擬組織改造事宜。1980 年即
曾研議升格為省府二級機關未果。何德宏
局長於 1987 年 3 月 9 日到任後，最重要的
工作是進行組織的改造，將屬於事業機構
性質的林務局改制為公務預算的林務局，
這是一項非常艱辛的工作，幾年以來，林
業的經營已經形成虧損，一定要改弦更張。
只有改成公務機關才能夠具體落實林業經
營改革方案；只有整併組織，才能改列公

1.  政府應劃出全臺灣目前殘存無幾的所有原
始森林，為臺灣森林生態系基因保育區，
立即無限期的禁伐。

2.  政府應立即全面推動長期的動物與森林之
整合研究，並建立臺灣各地區森林生態系
整體資料庫。

3.   政府應確立「尊重鄉土與自然」的理念，
立即暫停目前所有林相變更計畫。

4.  政府應立即推動「森林重回大地」計畫，
內容主要針對平地都市、鄉村區內的森林
建設，以有生命溫暖的樹林，擴展綠地面
積，取代冰涼冷起的水泥。

務預算，這也是當時省政府作成決策時的
前提要件。1987 年 6 月 15 日，何德宏局
長到任 3 個月，即開會研擬精簡組織及編
制。8 月 18 日研擬組織規程，何德宏局長
經常在會議中提示：為林業工作的長期發
展，必須改制為公務機關，為達成此一目
標，精簡組織是無可奈何的事。

改制為公務機關編列公務預算一案，
經臺灣省府委員會議於 1987 年 11 月 2 日
討論後，提到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1988年 6月 1日委員會議討論，決議：「臺
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自 79 年（1990）
會計年度起改制為公務機關，編列公務預
算，有營業收支之業務另行編列作業基金
預算。」行政院於 1988 年 7 月 22 日核定。

改革背後的艱辛與情感

究實以論，搶救森林運動的風起雲湧，
是當時臺灣的整個環境保護的意識已經發
展，伐木事業自然受到各界的矚目，其實，
直營伐木事業已於 1988 年 6 月結束；作
業林班公開招標，也進入尾聲。以伐木量
觀察，1988 年為 426,482 立方公尺，1989

年為 264,491 立方公尺，與 1977 年開始執
行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那年為 903,900

立方公尺比較，減幅近 7 成。在改革的過
程中，林務局全體的同仁，都完全接受，
沒有絲毫的抗爭，意見的反映也只是執著
於林區整合的科學探討及業務單位的調適
是否能發揮行政效能的專業討論，且都是
本於理性為之。

13 個林區管理處整併為 8 個林區管理
處，其管理經營的範圍，如何劃分，煞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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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今農業部）曾補助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系楊榮啓教授、國立成功
大學高強教授，進行「國有林經營效率之評
估與改進」提出不同的整併方案。林務局討
論後決定原有組織 7 組 5 室分設 34 課，精
簡為 5 組 3 室分設 27 課，並依任務設森林
企劃、集水區治理、林政管理、造林生產及
森林育樂等 5 組；13 個林區管理處依東、
西、南、北 4 區，每一區設置兩個林區的
構想，調整整併 8 個林區管理處；74 個工
作站配合事業區及集水區，精簡為 34 個並
充實其能力、裝備、機動力；為加強各地森
林遊樂區經營管理，在各林區管理處設育樂
課，並撤銷原來的墾丁、阿里山 2 個遊樂區
管理所；直營伐木作業既已於 1988 年 6 月
結束，原有的修理工廠、製材工廠及貯木場
等單位全部裁處。員工總人數從 7,230 人精
簡為4,086人，職員從2,190減為1,531人，
工員從 5,040 人減為 2,555 人，全部精簡
3,144 人，減幅高達 4 成 3。

筆者清楚記得，省府委員會議府會通過
林務局改制案的第二天一早，何德宏局長
召集各組室主管至局長室宣布此一重大變
革。局長說明討論經過，並語重心長地表
示：「昨一夜難眠，想我局由局本部的 7 組
5 室 34 課，13 林區管理處加農林航空測量
所及 72 個工作站，精簡為 5 組 3 室 27 課
8 個林管處加 1 所及 34 個工作站。此為從
事業預算改為公務機關的條件，同仁等將
因組織拆散重組，受到衝擊，雖事非得己，
然內心至為痛苦。想起我當年住家從中興
新村搬到臺中，已經是大工程。今後同仁
為新工作而遷徙，安置家庭、小孩就學、
上班通勤等均是大問題，真是沉重負擔。」

語畢，眾主管均默然，筆者瞥見局長眉頭
深鎖，眼中含淚。深感局長視同仁如親的
仁者胸懷，不禁內心顫動。

改組後許多處長、組長及主任、課長
均須妥為安置，從有到無，此不特為人事
大工程且影響同仁進退之規劃，難為之鉅，
實為臺灣林業史上的重中之重。何德宏局
長肩挑重擔，以「仁厚」為原則，順利完
成改制，而謙稱「這項改制是全體林業工
作者共同努力的結果」，改制前夕，1989

年 3 月在《台灣林業》（彼時為月刊）發
表〈讓林業的明天充滿希望〉一文，指出：
「這是嶄新的年代開始，為臺灣的森林之
前途定位」；勉勵同仁：「共體時艱，堅忍
負重，開創林業新局」。

日子已經過去 36 個年頭，經歷過這段
機關精簡而仍然在職的林業人員，為數已不
多，退休前輩或已凋零，或已屆耄耋之年。
筆者想起改制過程，常憶起從前大禮堂上的
橫幅標語「堅苦卓絕」，正足以形容當年林
業同仁的寫照，而何德宏局長處理改制的仁
者風範，更是令大家緬懷不已。

▍ 時任林務局長何德
宏1989年3月在《台
灣林業》月刊與《豐
年》雜誌第 39卷第
5期發表〈讓林業的
明天充滿希望〉一
文（豐年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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